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開場發言

（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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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八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就制訂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議員： 

  

  首先，我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感謝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安排今日的聯席會議，聽取特區政府介紹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國安條例》）訂立附屬法例的立法建議。 

  

  《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和香港特區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要做到兼

容互補，使國家安全在香港特區得到有效保障。同時，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持續檢

視和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經檢視後，特區政府認為有必要以附屬法例

的形式，清楚述明在《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下界定「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機制。 

  

  為了使各位委員和公眾人士更容易理解是次訂立附屬法例的建議，我會先説明

幾點與《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相關的法律原則。 

  

  第一點，《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就着何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這個概

念，清晰說明不單包括《香港國安法》下的四類罪行，也同時包括香港特區的法律

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時，針對當時迫在眉睫需要

處理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訂立罪行，同時在《香港國安法》第三條明確

規定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有關

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為反映上述立法原

意，《國安條例》第 7條訂明「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包括四項：第一、《香港國安

法》；第二、《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第三、《國安條例》所訂的罪行，

以及最後第四、「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而最後這項就是這次附

屬立法的重點。 



  

  第二個我想說的法律原則是，若某宗案件的客觀事實情況顯示有關行為具有危

害國家安全的性質，有關罪行便應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終審法院在伍巧怡

案的判詞指出，凡《香港國安法》條文提述「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不單包括《香港

國安法》所訂定的四類罪行，亦包含其他相同性質的罪行，該等罪行亦會被認定或

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概念之下。由此可見，除了《香港國安法》、《實施細

則》和《國安條例》下的罪行外，我們需要根據個別案件的客觀事實情況、犯罪行

為的性質等，判斷相關罪行是否屬「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第三個法律原則是《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下的行政長官證明書機制，

正是用於界定「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機制。根據《香港國安

法》第四十七條和《國安條例》第 115 條，行政長官有權就某項行為是否涉及國家

安全的認定問題，發出對法院有約束力的證明書。行政長官證明書的有關規定與普

通法原則完全一致。司法機關尊重行政機關對於國家安全的評估與判斷，無論是在

香港或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是早已確立的普通法原則。這是基於行政機關和

司法機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憲制職能有所不同。此外，基於國家安全事務的本

質，行政機關在所需的經驗、專門知識、資源及情報等方面，均遠比法院有能力作

出合適的判斷，所以司法機關尊重行政機關就國安問題所作的判斷，這是一個確立

已久的原則。 

  

  第四點，若某罪行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香港國安法》及《國安條例》

等法例中適用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程序和規定，均適用於該罪行及相關案件。

這是基於《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的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

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 

  

  特區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 110 條訂立附屬法例，是基於以上我提及的

四點《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現有規定和制度，以及早已確立的法律原

則，旨在清楚述明在《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下界定「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機制，細化相關程序事宜，為《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

等相關規定的實施帶來更大確定性。 

  



  建議的附屬法例完全符合《國安條例》第 110 條的授權範圍，並無改變《香港

國安法》及《國安條例》的現有規定和適用範圍，我想強調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

罪行或罰則；特別需要強調，行政長官證明書只是就着一些本來已經是構成刑事罪

行的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作出認定，至於被告人是否有罪，仍然是由法院依法獨

立進行審判後負責裁定，法院並會確保被告人獲得公平審訊。 

  

  我現在把時間交給保安局局長，請他重點介紹具體的立法建議。我們亦預備好

稍後和各位同事聽取委員的意見和解答大家的問題。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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